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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申請時屬於母子公司

關係之子公司申請其股票

上市，除公營事業外，雖合

於本準則有關規定，但不能

符合下列各款情事者，應不

同意其股票上市： 

一、應檢具母公司與其所

有子公司依母公司所

在地會計原則編製之

合併財務報表，並應

由中華民國會計師就

中華民國與母公司所

屬國所適用會計原則

之差異及其對財務報

表之影響表示意見。

但申請公司係依第四

條第二項或第三項、

第五條、第六條或第

六條之一規定申請上

市，或於申請上市會

計年度及其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內與母公司

間之進銷貨往來金額

未達其進銷貨總金額

百分之十者，得不適

用之。 

二、依前款檢送之合併財

務報表核計，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之淨值總

額應達新台幣十億元

第十九條 

申請時屬於母子公司

關係之子公司申請其股票

上市，除公營事業外，雖合

於本準則有關規定，但不能

符合下列各款情事者，應不

同意其股票上市： 

一、應檢具母公司與其所

有子公司依母公司所

在地會計原則編製之

合併財務報表，並應

由中華民國會計師就

中華民國與母公司所

屬國所適用會計原則

之差異及其對財務報

表之影響表示意見。

但申請公司係依第四

條第二項或第三項、

第五條、第六條或第

六條之一規定申請上

市，或於申請上市會

計年度及其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內與母公司

間之進銷貨往來金額

未達其進銷貨總金額

百分之十者，得不適

用之。 

二、依前款檢送之合併財

務報表核計，最近一

個會計年度之淨值總

額應達新台幣十億元

一、參酌第二十八條之

六，於第一項第三款

但書，增訂申請公司

係採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本款所定持有股

份總額限制對象以外

之人持有申請公司股

數換算應達之淨值標

準，以資周延。 

二、按投資控股公司與其

被控股公司間係屬母

子公司關係，故被控

股公司申請上市時，

亦有本條之適用，合

先敘明。 

三、考量投資控股公司係

以投資為專業並以控

制其他公司之營運為

目的，本身並無實質

營業項目，故投資控

股公司之合併營業收

入及營業利益均來自

被控股公司，為避免

已上市(櫃)投資控股

公司因占其最近四季

合併個體營業收入或

營業利益達五成以上

之被控股公司上市而

空洞化，且恐重大影

響已上市(櫃)投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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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最近二個會

計年度之稅前淨利占

淨值總額之比率，均

應達百分之三以上。

但基於行業特性、市

場供需狀況、政府政

策或其他合理原因

者，得不適用之。 

三、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

司，以及前開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代表

人，暨持有公司股份

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

十之股東，與其關係

人總計持有該申請公

司之股份不得超過發

行總額之百分之七

十，超過者，應辦理

上市前之股票公開銷

售，使其降至百分之

七十以下。但本款所

訂持有股份總額限制

對象以外之人持有申

請公司股數達三億股

以上者；無面額或每

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

元者，本款所訂持有

股份總額限制對象以

外之人持有申請公司

股數換算之淨值達六

十億元以上者，不在

此限。 

四、（刪除） 

五、（刪除） 

以上；且最近二個會

計年度之稅前淨利占

淨值總額之比率，均

應達百分之三以上。

但基於行業特性、市

場供需狀況、政府政

策或其他合理原因

者，得不適用之。 

三、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

司，以及前開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代表

人，暨持有公司股份

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

十之股東，與其關係

人總計持有該申請公

司之股份不得超過發

行總額之百分之七

十，超過者，應辦理

上市前之股票公開銷

售，使其降至百分之

七十以下。但本款所

訂持有股份總額限制

對象以外之人持有申

請公司股數達三億股

以上者，不在此限。 

 

 

 

 

 

 

 

四、（刪除） 

五、（刪除） 

股公司之股東權益，

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明定本條第一項第六

款但書，於國內上市

(櫃)投資控股公司之

被控股公司申請上市

時，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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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母公司股票已在我國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上

市（櫃）買賣者，申

請上市時最近四季未

包括申請公司財務數

據且經會計師核閱之

擬制性合併財務報表

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

入或營業利益，未較

其同期合併財務報表

衰退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且母公司最近二

個會計年度未有重大

客戶業務移轉之情

事。但母子公司間因

業務型態、產業類別

或產品別不同且無相

互競爭，或其他合理

原因造成者，得不適

用之。 

子公司依前項第六款

但書規定申請上市者，於

申請上市前三年內，母公

司為降低對子公司持股比

例所進行之股權移轉行

為，應採母公司原有股東

優先認購或其他不損及母

公司股東權益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六款但書於

申請公司之母公司係上市

(櫃)投資控股公司者，不

適用之。 

六、母公司股票已在我國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上

市（櫃）買賣者，申

請上市時最近四季未

包括申請公司財務數

據且經會計師核閱之

擬制性合併財務報表

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

入或營業利益，未較

其同期合併財務報表

衰退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且母公司最近二

個會計年度未有重大

客戶業務移轉之情

事。但母子公司間因

業務型態、產業類別

或產品別不同且無相

互競爭，或其他合理

原因造成者，得不適

用之。 

子公司依前項第六款

但書規定申請上市者，於

申請上市前三年內，母公

司為降低對子公司持股比

例所進行之股權移轉行

為，應採母公司原有股東

優先認購或其他不損及母

公司股東權益方式為之。 

第二十條 

（第一項至第五項略） 

第二十條 

（第一項至第五項略） 

查本條第六項規範已於國

內上市(櫃)之投資控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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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國內上市（櫃）

之投資控股公司，其持股

逾百分之七十之被控股公

司申請股票上市者，應辦

理上市前之股票公開銷

售，使其降至百分之七十

以下。 

已於國內上市（櫃）

之投資控股公司，其持股

逾百分之七十之被控股公

司不得在國內申請股票上

市。 

司，其被控股公司倘欲申

請上市，該投資控股公司

應於申請上市前，將對其

持股降低至百分之七十以

下，被控股公司方得提出

上市之申請。而以母子公

司關係之子公司申請上市

者，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母公司及其所

有子公司，以及前開公司

之董事、監察人、代表人，

暨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

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與

其關係人總計持有該申請

公司之股份不得超過發行

總額之百分之七十，超過

者，應於掛牌前降至百分

之七十以下。為使投資控

股公司降低對被控股公司

持股之時點與母公司降低

子公司持股規範時點一

致，故修改第六項規定。 

第二十條之二 

申請股票上市之創業

投資公司，合於第四條及

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其

股票上市： 

一、章程應載明公司永續

經營之意旨。 

二、資本額：申請上市時

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二十億元以上且募集

發行普通股股數達一

億股以上。 

第二十條之二 

申請股票上市之創業

投資公司，合於第四條及

下列各款條件者，同意其

股票上市： 

一、章程應載明公司永續

經營之意旨。 

二、資本額：申請上市時

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

二十億元以上且募集

發行普通股股數達一

億股以上。 

按第六款制定目的係規範

創投事業投資新興產業應

維持一定投資比率，方符

合創投事業設立本旨。考

量創投公司如因投資按公

允價值衡量為淨增加，進

而使比率計算上未能符合

本款規定，為避免影響創

投事業投資決策並兼顧原

股東權益保障，爰增訂第

六款但書規定，明定資產

總額扣除投資按公允價值



5 
 

三、未從事「創業投資事

業輔導辦法」規定以

外之任何業務。 

四、申請上市時持有任一

公開發行公司之股份

未逾該公開發行公司

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之百分之三十。 

五、申請上市時投資任一

被投資公司之投資總

額未逾申請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告資產總額

之百分之二十。 

六、申請上市時及最近二

會計年度財務報告日

投資總額均達申請公

司資產總額百分之六

十以上。但資產總額

扣除投資按公允價值

衡量為淨增加之評價

調整數後，其計算符

合規定比率者，不在

此限。 

三、未從事「創業投資事

業輔導辦法」規定以

外之任何業務。 

四、申請上市時持有任一

公開發行公司之股份

未逾該公開發行公司

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

總數之百分之三十。 

五、申請上市時投資任一

被投資公司之投資總

額未逾申請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告資產總額

之百分之二十。 

六、申請上市時及最近二

會計年度財務報告日

投資總額均達申請公

司資產總額百分之六

十以上。 

衡量為淨增加之評價調整

數後，其計算符合規定比

率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八條之六 

外國發行人申請時屬

於母子公司關係之子公司

申請其股票上市，除公營

事業外，雖合於本準則有

關規定，但不能符合下列

各款情事者，應不同意其

股票上市： 

一、應檢具母公司與其所

有子公司編製之合

併財務報表，未依主

第二十八條之六 

外國發行人申請時屬

於母子公司關係之子公司

申請其股票上市，除公營

事業外，雖合於本準則有

關規定，但不能符合下列

各款情事者，應不同意其

股票上市： 

一、應檢具母公司與其所

有子公司編製之合併

財務報表，未依主管

同第十九條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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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訂頒之各業

別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規定編製者，應揭

露重大差異項目及

影響金額，暨由中華

民國會計師對前述

項 目 所 表 示 之 意

見，但申請公司係依

第二十八條之一第

二項、第五項或第六

項規定申請上市，或

於申請上市會計年

度及其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內與母公司

間之進銷貨往來金

額未達其進銷貨總

金額百分之十者，得

不適用之。 

二、依前款檢送之合併財

務報表核計，其獲利

能力應達第二十八

條之一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但基於行業

特性、市場供需狀

況、政府政策或其他

合理原因者，得不適

用之。 

三、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

司，以及前開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代表

人，暨持有股份超過

股份總額百分之十

之股東，與其關係人

總計持有申請公司

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編製者，應揭露重大

差異項目及影響金

額，暨由中華民國會

計師對前述項目所表

示之意見，但申請公

司係依第二十八條之

一第二項、第五項或

第六項規定申請上

市，或於申請上市會

計年度及其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內與母公司

間之進銷貨往來金額

未達其進銷貨總金額

百分之十者，得不適

用之。 

二、依前款檢送之合併財

務報表核計，其獲利

能力應達第二十八條

之一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但基於行業特

性、市場供需狀況、

政府政策或其他合理

原因者，得不適用之。 

三、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

司，以及前開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代表

人，暨持有股份超過

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

股東，與其關係人總

計持有申請公司之股

份不得超過股份總額

百分之七十，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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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股份不得超過股

份 總 額 百 分 之 七

十，超過者，應於辦

理上市前股票公開

銷售時，使其降至百

分之七十以下。但本

款所訂持有股份總

額限制對象以外之

人持有股數達三億

股以上者；無面額或

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之外國發行

人，本款所訂持有股

份總額限制對象以

外之人持有申請公

司股數換算之淨值

達 六 十 億 元 以 上

者，不在此限。 

四、（刪除） 

五、（刪除） 

六、母公司股票已在我國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上

市（櫃）買賣者，申

請上市時最近四季未

包括申請公司財務數

據且經會計師核閱之

擬制性合併財務報表

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

入或營業利益，未較

其同期合併財務報表

衰退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且母公司最近二

個會計年度未有重大

客戶業務移轉之情

者，應於辦理上市前

股票公開銷售時，使

其降至百分之七十以

下。但本款所訂持有

股份總額限制對象以

外之人持有股數達三

億股以上者；無面額

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

幣十元之外國發行

人，本款所訂持有股

份總額限制對象以外

之人所換算之淨值達

六十億元以上者，不

在此限。 

 

 

 

 

 

四、（刪除） 

五、（刪除） 

六、母公司股票已在我國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上

市（櫃）買賣者，申

請上市時最近四季未

包括申請公司財務數

據且經會計師核閱之

擬制性合併財務報表

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

入或營業利益，未較

其同期合併財務報表

衰退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且母公司最近二

個會計年度未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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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但母子公司間因

業務型態、產業類別

或產品別不同且無相

互競爭，或其他合理

原因造成者，得不適

用之。 

子公司依前項第六款

但書規定申請上市者，於

申請上市前三年內，母公

司為降低對子公司持股

比例所進行之股權移轉

行為，應採母公司原有股

東優先認購或其他不損

及母公司股東權益方式

為之。 

第一項第六款但書於

申請公司之母公司係上市

(櫃)投資控股公司者，不

適用之。 

客戶業務移轉之情

事。但母子公司間因

業務型態、產業類別

或產品別不同且無相

互競爭，或其他合理

原因造成者，得不適

用之。 

子公司依前項第六款

但書規定申請上市者，於申

請上市前三年內，母公司為

降低對子公司持股比例所

進行之股權移轉行為，應採

母公司原有股東優先認購

或其他不損及母公司股東

權益方式為之。 

第三十三條 

申請時屬於母子公司

關係之子公司申請其股票

在創新板上市，雖合於本

準則有關規定，但不能符

合下列各款情事者，應不

同意其股票上市： 

一、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

司，以及前開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代表

人，暨持有公司股份

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

十之股東，與其關係

人總計持有該申請公

司之股份不得超過發

第三十三條 

申請時屬於母子公司

關係之子公司申請其股票

在創新板上市，雖合於本

準則有關規定，但不能符

合下列各款情事者，應不

同意其股票上市： 

一、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

司，以及前開公司之

董事、監察人、代表

人，暨持有公司股份

超過股份總額百分

之十之股東，與其關

係人總計持有該申

請公司之股份不得

同第十九條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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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總額之百分之七

十，超過者，應辦理

上市前之股票公開銷

售，使其降至百分之

七十以下。但本款所

訂持有股份總額限制

對象以外之人持有股

數達五千萬股以上

者；無面額或每股面

額非屬新臺幣十元

者，本款所訂持有股

份總額限制對象以外

之人持有申請公司股

數換算之淨值達十億

元以上者，不在此限。 

二、（刪除）  

三、母公司股票已在我國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上

市（櫃）買賣者，申

請上市時最近四季未

包括申請公司財務數

據且經會計師核閱之

擬制性合併財務報表

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

入或營業利益，未較

其同期合併財務報表

衰退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且母公司最近二

個會計年度未有重大

客戶業務移轉之情

事。但母子公司間因

業務型態、產業類別

或產品別不同且無相

互競爭，或其他合理

超過發行總額之百

分之七十，超過者，

應辦理上市前之股

票公開銷售，使其降

至百分之七十以下。 

 

 

 

 

 

 

 

 

 

 

二、（刪除） 

三、母公司股票已在我國

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上

市（櫃）買賣者，申

請上市時最近四季未

包括申請公司財務數

據且經會計師核閱之

擬制性合併財務報表

所示之擬制性營業收

入或營業利益，未較

其同期合併財務報表

衰退達百分之五十以

上，且母公司最近二

個會計年度未有重大

客戶業務移轉之情

事。但母子公司間因

業務型態、產業類別

或產品別不同且無相

互競爭，或其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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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造成者，得不適

用之。 

子公司依前項第三

款但書規定申請創新板

上市者，於申請上市前

三年內，母公司為降低

對子公司持股比例所進

行之股權移轉行為，應

採母公司原有股東優先

認購或其他不損及母公

司股東權益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三款但書

於申請公司之母公司係

上市(櫃)投資控股公司

者，不適用之。 

原因造成者，得不適

用之。 

子公司依前項第三

款但書規定申請創新板

上市者，於申請上市前

三年內，母公司為降低

對子公司持股比例所進

行之股權移轉行為，應

採母公司原有股東優先

認購或其他不損及母公

司股東權益方式為之。 

 


